
 111年高點․高上高普考 ‧ 高分詳解  

 
 



 111年高點․高上高普考 ‧ 高分詳解

--  -- 1 

《刑事訴訟法概要》
一、甲因涉案遭警方於某日下午4時約談到案並有辯護人陪同。進行至6時，警方讓甲進餐並休息至6

時30分後繼續詢問，甲見多項證據已遭警方掌握，遂於晚間8時自白犯罪。檢察官於晚間10時向

法院聲押，法院隨即開庭訊問，甲並於晚間12時當庭再度自白犯罪。後甲遭起訴，甲主張二次

自白均屬違法取得，不得作為證據。甲之主張有無理由？（25分） 

試題評析
本題涉及單純法條題，即禁止夜間訊問及深夜(即午後十一時至翌日午前八時)羈押審查之禁止，

解題上須論述條文及立法目的即可獲取本題分數。

考點命中
1.《高點‧高上刑事訴訟法講義》第二回，劉律編撰，頁12-13。
2.《刑事訴訟法考點透析》，高點出版，劉睿揚律師編著，頁4-8～4-9。

答： 
甲之主張有理由。

(一)按「法院於受理前三項羈押之聲請，付予被告及其辯護人聲請書之繕本後，應即時訊問。但至深夜仍未訊

問完畢，被告、辯護人及得為被告輔佐人之人得請求法院於翌日日間訊問，法院非有正當理由，不得拒

絕。深夜始受理聲請者，應於翌日日間訊問。」、「前項但書所稱深夜，指午後十一時至翌日午前八

時。」刑事訴訟法第93條第5項、第6項定有明文，其立法意旨係實務上被告經常於警察機關、檢察官接續

詢（訊）問後，經檢察官聲請羈押，又須再度面臨法官深夜訊問，恐已有疲勞訊問之虞。為尊重人權，確

保被告在充分休息且於意識清楚之情況下，始接受訊問，以保障人權。

(二)次按「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，不得於夜間行之。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︰一、

經受詢問人明示同意者。二、於夜間經拘提或逮捕到場而查驗其人有無錯誤者。三、經檢察官或法官許可

者。四、有急迫之情形者。」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3第1項定有明文。

(三)末按刑事訴訟法第158-2條規定：「違背第九十三條之一第二項、第一百條之三第一項之規定，所取得被告

或犯罪嫌疑人之自白及其他不利之陳述，不得作為證據。但經證明其違背非出於惡意，且該自白或陳述係

出於自由意志者，不在此限。」其立法意旨係夜間乃休息之時間，為尊重人權及保障程序之合法性，並避

免疲勞訊問，本法已於第100條之3第1項規定，除該條但書所列之情形外，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

嫌疑人時，不得於夜間為之。是違背該條所取得之自白及其他不利之陳述，原則上亦無證據能力，不得作

為證據，以促使執法人員確實遵守法律規範，落實上開法律規定之精神。

(四)準此，本題警方讓甲進餐並休息至晚上6時30分後繼續詢問，此時已係屬於夜間，故倘若未合乎刑事訴訟法

第100條之3第1項但書之規範，則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2規定，原則上警方所取得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

自白及其他不利之陳述，不得作為證據。又檢察官於晚間10時向法院聲押，甲並於晚間12時當庭再度自白

犯罪，此時晚間12時已係屬於深夜，倘若被告、辯護人及得為被告輔佐人之人有請求法院於翌日日間訊

問，法院非有正當理由，不得拒絕，若法院仍堅持夜間訊問則恐已有疲勞訊問之虞，故依據刑事訴訟法第

156條第1項之規範意旨，應認無證據能力。

二、檢察官偵查甲涉及信用卡犯罪，發現甲有持偽造信用卡提款之犯行，但無明顯證據證明甲偽造

信用卡，遂對此部分予不起訴，只起訴甲行使偽造信用卡提款之犯行。審判時，法院認為甲尚

有偽造信用卡罪刑，甲則主張此部分無罪，後法院認兩部分均有罪並判處甲行使偽造信用卡罪

刑。試問法院之判決是否適法？（25分） 

試題評析
本題涉及案件之單一性，僅須抓住一個解題觀念：起訴不可分，所以法院就單一案件之事實須全

部審判，即可獲取本題之分數。

考點命中
1.《高點‧高上刑事訴訟法講義》第一回，劉律編撰，頁163-166。
2.《刑事訴訟法考點透析》，高點出版，劉睿揚律師編著，頁19-1～19-2。

答： 
法院之判決是否適法，論理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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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按「控訴原則下，法院裁判權限之範圍，僅限於檢察官起訴之被告及其犯罪事實；實質上一罪之接續犯、

繼續犯、集合犯、吸收犯等，因國家僅有一個刑罰權，訴訟上祗能以一次之程序追訴處罰，故在訴訟法上

作為一個訴訟客體予以處理，無從分割，其法律上之事實關係，具有不可分性，為訴訟法上之單一案件。

因此，檢察官如僅就其中一部分犯罪事實起訴，其效力自及於全部，法院仍應就全部之犯罪事實審判，而

有起訴不可分、審判不可分及上訴不可分等原則之適用。」（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39號刑事判決意

旨參照） 

(二)準此，本題檢察官偵查甲涉及信用卡犯罪，只起訴甲行使偽造信用卡提款之犯行，惟偽造信用卡及行使偽

造信用卡於刑法評價上係屬於吸收犯，即係實質上一罪，為單一案件，且若法院認兩部分均有罪，則在訴

訟法上作為一個訴訟客體予以處理，無從分割，其法律上之事實關係，具有不可分性，為訴訟法上之單一

案件，是法院應合一審判，即檢察官雖只起訴甲行使偽造信用卡提款之犯行，其效力會及於偽造信用卡提

款之犯行，法院就上開之犯罪事實應全部審判。故審判時，法院認為甲具有偽造信用卡罪刑，依照吸收關

係應判處甲偽造信用卡罪。 

 
三、甲某日進入某加油站，持刀恐嚇員工乙交出金錢，乙被迫拿出5,000元給甲，正當甲離開加油站

之際，有員警至附近巡邏，乙立即指著甲大喊「抓強盜！」，警方順利逮捕甲，乙於案發數日

後不幸因車禍喪生。甲遭起訴後，於審判中抗辯乙係單一指認，且從來沒有對乙有對質詰問之

機會，不能採為證據。甲之主張有無理由？（25分） 

試題評析 
本題涉及單一指認之合法性及傳聞法則，須先論述指認係傳聞證據，再論述單一指認係屬合法

後，最後操作是否合乎傳聞例外，本題即可獲取分數。 

考點命中 
1.《高點‧高上刑事訴訟法講義》第二回，劉律編撰，頁101-107。 
2.《刑事訴訟法考點透析》，高點出版，劉睿揚律師編著，頁15-1～15-2。 

 

答： 
甲之主張無理由。 

(一)按「偵查中單一指認之禁止，目的在避免指認人因本身觀察能力、記憶能力之不確定性或因單一指認具有

強烈之暗示性，可能產生誤導犯罪偵查方向及侵害被指認人權益之情形。且偵查中之指認係屬證人審判外

之陳述，亦應受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傳聞法則之拘束，因此，若非採列隊選擇式之指認方式，難以

確保偵查中指認之可信性，原則上固不具證據能力，但倘有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九條之

五之情形，仍非無證據能力。」（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8076號刑事判決參照） 

(二)次按「刑事訴訟實務上對人之指認，乃由被害人或目擊證人指出實行犯罪行為之人，性質上屬供述證據。

指認之正確性常受指認人本身觀察力、記憶力及真誠程度等因素所影響，考諸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

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所為審判外之陳述，須有可信之特別情況，始得作為證據之

趣旨，是如何由指認人為適當正確之指認，應視個案之具體情況定之。案發後之初次指認，無論係於司法

警察（官）調查或檢察官偵查中所為，對案件偵查之方向甚或審判心證之形成，常有重大之影響，自當力

求慎重無訛，故除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係社會（地區）知名人士、與指認人熟識之人、現行犯、準現行犯或

具顯著特徵、曾與指認人長期且近距接觸或其他無誤認之虞者，得單獨供指認外，皆應依訴訟制度健全國

家之例，以「真人列隊指認」方式為之，不宜或僅由單獨一人，供單一照片或陳舊相片，以供指認，更不

得予以任何暗示、誘導，否則其踐行之指認程序即非適法，難認已具備傳聞法則例外之可信性要件。」

（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504號刑事判決參照） 

(三)準此，本題中甲持刀恐嚇員工乙交出金錢，依上開實務見解認為，係屬於甲曾與指認人(乙)近距接觸，故

當無誤認之虞，得單獨供指認，是乙之指認具有可信性，又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9-3條規定：「被告以外之

人於審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其於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，經證明具有可

信之特別情況，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，得為證據：一、死亡者。」是乙已於審判中死亡，則

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9-3條規定應認具有證據能力。 

 

四、甲因涉及竊盜遭一審法院判決有罪，甲妻乙認為此判決多有違法，遂提起上訴要求法院改判無

罪。二審法院認為乙非訴訟當事人，無權提起上訴，駁回上訴後確定。試問本案有無救濟之途

徑？（25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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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題評析 

本題涉及數行為違反數行政法義務之競合，應如何處理之問題。往昔有關行政罰競合之處理，係

由學說見解及大法官解釋構成，現則已有行政罰法相關規定明文規範。而本題之關鍵在於題示之

某甲，究為「一行為」或「數行為」？老師認為，只要能清楚說明認定行為數之理由，縱最後見

解與典試委員所假設之答案相異，亦可獲得相當之分數。又本題假設事實，固類似於行政罰法第

25條立法理由所示情形，惟似乎仍有不同請注意。 

考點命中 
1.《高點‧高上刑事訴訟法講義》第四回，劉律編撰，頁140-146。 
2.《刑事訴訟法考點透析》，高點出版，劉睿揚律師編著，頁25-8～25-11。 

 

答： 
本案救濟之途徑，論述如下: 

(一)按「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，得為被告之利益獨立上訴。」、「判決確定後，發見該案件之審判係違背

法令者，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得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。」刑事訴訟法第345條、第441條定有明

文。 

(二)次按「非常上訴，乃對於審判違背法令之確定判決所設之非常救濟程序，以統一法令之適用為主要目的。

必原判決不利於被告，經另行判決；或撤銷後由原審法院更為審判者，其效力始及於被告。此與通常上訴

程序旨在糾正錯誤之違法判決，使臻合法妥適，其目的係針對個案為救濟者不同。兩者之間，應有明確之

區隔。刑事訴訟法第四四一條對於非常上訴係採便宜主義，規定「得」提起，非「應」提起。故是否提

起，自應依據非常上訴制度之本旨，衡酌人權之保障、判決違法之情形及訴訟制度之功能等因素，而為正

當合理之考量。除與統一適用法令有關；或該判決不利於被告，非予救濟，不足以保障人權者外，倘原判

決尚非不利於被告，且不涉及統一適用法令；或縱屬不利於被告，但另有其他救濟之道，並無礙於被告之

利益者，即無提起非常上訴之必要性。亦即，縱有在通常程序得上訴於第三審之判決違背法令情形，並非

均得提起非常上訴。所謂與統一適用法令有關，係指涉及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者而言。詳言之，

即所涉及之法律問題意義重大而有加以闡釋之必要，或對法之續造有重要意義者，始克相當。倘該違背法

令情形，尚有其他救濟之道，並無礙於被告之利益者，則例外無提起非常上訴之必要性。」（最高法院111

年度台非字第86號刑事判決參照） 

(三)準此，本題依據上開規定，配偶有為被告之利益獨立上訴之權，係合法之上訴權人，且原審判決誤合法上

訴為不合法，故於判決確定後，發見該案件之審判係違背法令者，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得向最高法院

提起非常上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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